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陳大為

109 年 11 月 26 日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辦法第五條附表
「自提環境訴求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申請機制」

廠商及專家座談會



1

前言

資源永續

• 廢棄物去化及再利用

節能減碳

• 減少耗能及用水

產業發展(扶植產業)

• 本項認證採自願性申請。

• 如需認證，可提供輔導協助。

廢棄物產生者

資源再利用者

推動資源再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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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鼓勵政府機關

及企業優先使用能資源再生、省能節水、無毒

害、少污染及相關降低環境負荷之綠色產品。

產業創新條例第27條 (鼓勵優先採購綠色產品)

經濟部

依產業創新條例訂定

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審查認定辦法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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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辦法

經濟部於99年10月29日發布「經濟部資源再生綠色產品審查認定辦
法」，該辦法除規範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之審核基準、認定程序及管
理規範外，並訂定14項資源再生綠色產品認定規格於附表，該辦法已於
100年5月1日施行，並分別於102、104、105、106及107年修正發布。

現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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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辦法第 2 條：

指使用一定比例以上之回收料作為物料，且其生產階段符合

省能資源、少污染，具增加社會利益或減少社會成本，並依本辦

法審查通過之產品。

前項所稱回收料包括依廢棄物清理法、資源回收再利用法公

告或許可為可再利 用之物質，及其經加工製造之回收料。但國外

產生之回收料不適用。

第一項所稱省能資源、少污染，指節能、省資源及污染防治

技術超越申請時國內同業之一般技術水準者。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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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產生源(事業端) ：解決廢棄物處理問題

 妥善處理

 降低成本

 資源永續利用

 再利用業者：經濟有效技術

 生產優質再生產品

 無二次污染

 節省能源、用水

 消費者(社會大眾及公民營機構) ：樂於使用

 確保綠色產品之品質性能

 開創市場通路

 提升資源再生業者企業形象，保障永續經營

 回收料資源

 再利用製程

 再利用產品通路

• 正當合法、公開透明

• 無二次污染

• 品質性能符合標準

確認

推動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之全方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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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本辦法第 5條：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之認定規格如附表，其內容包

括產品類別、回收料來源、認定標準、檢測及計算方法。

• 目前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共有23大類49項產品。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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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提環境訴求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申請機制

現況分析

含再生資源產品

再利用
(約1,500家)

已有認定規格
(約300家)

目前再利用廠家數約

有1,500家，已有認定規格

可申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之廠家數約有300家，部分

無認定規格或獨特性產品，

依現行辦法無法提出「經

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認定申請，故規劃「自提

環境訴求之資源再生綠色

產品」申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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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提環境訴求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申請機制

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審查認定辦法
規劃重點說明

第5條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之認定規格

如附表，其內容包括產品類別、

回收料來源、認定標準、檢測

及計算方法

 依認定辦法第五條，於附表認定規

格內，增訂「自提環境訴求產品」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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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提環境訴求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申請機制

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審查認定辦法

(第2條)

規劃重點說明 參考依據

本辦法所稱資源再生綠色

產品，指使用一定比例以

上回收料作為物料

 規範回收料使用比率20%以上之產品

可提出申請
 全球回收標準(GRS)

其生產階段符合省能資源、

少污染，具增加社會利益

或減少社會成本

 生產階段符合審查認定辦法之環境訴

求項目

• 產品低污染

• 產品高回收料摻配比率

• 製程省物料

• 製程省能源

• 製程使用可再生能源

• 製程省水

 ISO 14021

 第二類環保標章

節能、省資源及污染防治

技術超越同業之一般技術

水準者

 產品環保特性程度優於同類型產品之

平均水準

 提出理論或數值證明文件

 若國內無其他同類型產品可供比較

• 工廠本身之先前製程

• 工廠本身之先前產品

 ISO 14021

 第二類環保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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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1.1適用於回收料使用比率超過20%以上之產品，其生產階段，符合省能

資源、少污染，具增加社會利益或減少社會成本等特性，且其環保特
性程度優於同類型產品之平均水準。

1.2適用之環境訴求項目，包括產品低污染、產品高回收料摻配比率、製
程省物料、製程省能源、製程使用可再生能源及製程省水。

2

用語及定義
2.1產品低污染：產品及其組成分未含特定物質或其含量低於其他同級產

品。
2.2產品高回收料摻配比率：產品使用回收料，其回收料摻配比率高於其

他同級產品。
2.3製程省物料：製造產品時，減少所需物料之使用量，優於同級產品。
2.4製程省能源：製造產品時，減少所需能源之使用量，優於同級產品。
2.5製程使用可再生能源：製造產品時，使用太陽能、風能、生質能及地

熱等可再生能源，優於同級產品。
2.6製程省水：製造產品時，減少所需水之使用量，優於同級產品。

認定標準

自提環境訴求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申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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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性及要求
3.1環境訴求之共通性要求

(1)應為正確且不被消費者做出錯誤闡釋，或因遺漏相關事實而造成誤導。
(2)應可被證實與查證。
(3)應說明環境訴求適用於整個產品，或僅適用於產品的零組件。

3.2環境訴求之比較性要求
(1)申請廠商應提出理論或數值之相關文件，證明其產品環保特性程度優於同

類型產品之平均水準；若申請時國內無其他同類型產品可供比較，得以工
廠本身之先前製程或先前產品作為比較性之對象。

(2)產品比較性之評估，應以申請日前二年內市場流通之同等功能產品為對象。
3.3環境訴求之公開性要求

(1)產品、包裝或其他消費者能取得之文件或資訊上，應公開產品環境訴求評
估方法等相關資訊。

(2)環境訴求與解釋性說明須一併閱讀，表達方式應清楚。
3.4環境訴求之評估方法
各項環境訴求之評估應參照ISO 14021環境標誌與宣告-自行宣告之環境訴求
（第二類環境標誌），並使用國家、國際或特定行業之標準方法。

3.5相關主管機關法規已有規範者，其關聯之產品環境訴求不得提出。

自提環境訴求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申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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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標示
4.1產品本體、包裝容器、說明書或型錄上應標示審查通過之環境訴求項

目，並於其他消費者能取得之文件或資訊上，解釋說明該環境訴求之
意涵。

4.2產品本體、包裝容器、說明書及型錄上，不得標示”環境安全”、”環境
友善”、”地球友善”、”無污染”、”大地之友”、”臭氧層友善”及”永續性”等
模糊或不明確之文字。

5
其他事項
產品取得無規格標準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標章使用權之授與者，如其環
境訴求項目經相關主管機關訂為法規，致產品不再具備環保優越性時，
得繼續使用無規格標準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標章至使用期間屆滿之日止。

自提環境訴求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申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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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文件

申請資格

國內依法登記之製造業

認定規格及相關標準
符合附表規之證明文件。

產品品質及安全性
產品如訂有國家標準者，應檢附國家標準之證書或檢測報告，若無

法規規定者，免附。

工廠守法性
申請日前一年內，未曾受到各級環境保護機關按日連續處罰、停工、

停業、勒令歇業、撤銷、廢止許可證或移送刑罰處分之證明文件。

自提環境訴求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申請機制



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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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之產品類別性質討論

申請者資格之討論

申請機制之討論

其他建議事項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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